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學習場域計畫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要點。 

二、 目的：本計畫請各校以課程發展為基礎，規劃原住民教育相關課程、活

動、設施設備及學習場域之經費，確保特定原住民族知識以多元型態傳遞

給學生，並提供師生適切、足夠之教學空間，增進教學品質及學習效能。 

三、 補助對象：本署於 114學年度核定補助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教育校

訂課程推廣計畫之學校。 

四、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承辦單位：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五、 計畫期程：自核定日至 116年 6月 30日。 

六、 辦理方式： 

(一) 申請學校應先規劃涉及原住民族文化或議題相關之課程內容(114學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教育校訂課程)，並從課程中檢視所須經

費，其內容包含：課程教學相關場域營造或設施設備費用等。 

(二) 經費補助項目及基準：本計畫補助上限為每校新臺幣(以下同)300

萬元，補助項目及基準詳如下表： 

資

本

門 

設施設備 

1. 計畫內申請之設施設備須經審查通過後，依編列項目及數量辦理採購事宜。 

2. 學校購置設備，以符合下列規定為原則： 

(1) 個人電腦：含顯示器，每組不超過三萬元；不含顯示器，每組不超過2

萬5,000元。 

(2) 筆電：每臺不超過3萬元。 

(3) 平板電腦：每臺不超過1萬5,000元。 

(4) 數位相機：每臺不超過1萬元。 

(5) 雷射印表機：每臺不超過2萬元。 

3. 限購置耐用年限 2年以上且金額超過 1萬元之基本設備。 

學習場域 

營造 
經費編列以300萬元為上限。 

 

 



七、 設備申請原則： 

(一) 本計畫僅補助資本門項目，限購置耐用年限 2年以上且金額超過一

萬元之基本設備。 

(二) 計畫書之概算編列、辦理方式規劃及經費執行等事宜，請依政府採

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避免涉及違失事項。 

(三) 補助範圍依學校計畫執行所需設備為基礎，於申請表件【附件一】

敘明設備使用具體方向，針對欲購置項目進行現有數量及購置年份

盤點，並說明設備現有用途，購置後預期功能效益及與課程關聯

性。 

(四) 課桌椅、工程類、圖書、冷氣、會議室設備等項目，不予補助，3C

設備(電腦、筆電、平板等)將視學校所提計畫內容酌予補助。 

(五) 申請設備類經費補助除符合急迫性及必要性原則外，應檢視現有設

備並列明使用年限；計畫內容包含教學設備者，應邀集相關領域召

集人參與會議(並於簽到表上標註)，若為一般設備則檢據校內會議

紀錄，另不予補助未達汰換年限之設備。 

八、 計畫申請作業： 

（一） 計畫申請： 

1. 計畫提報：各申請學校應先規劃原住民族教育相關課程(114 學年度高級

中等學校原住民族教育校訂課程)，於申請書敘明與原住民族相關之教學

內容，以及相應之教學資源、空間營造與設施設備需求。 

2. 計畫撰寫重點： 

(1) 請依教學與課程實際需要，規劃具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之學習空間及

場域，規劃設計過程中務必留意文化正確性，並以學生需求為優

先，結合申請書之課程內容，詳列施作項目、動機與規劃構想、實

施方式、購置設施設備項目等。 

(2) 學習場域營造禁止使用彩繪、馬賽克磁磚拼貼裝飾。設施設備之購

置請依實際教學需要編列，一般性經常設備與計畫無關者如冷氣

機、影印機、課桌椅等，不得列入本項補助經費。 

 



3. 計畫申請作業： 

(一) 國私立學校： 

A. 請依要點及實施計畫於 115年 6月 15日前將公文及紙本計畫書

一式 1份函報至本署(若以郵件逕送，請於信封袋封面加註「115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學習場域計畫」)。公文副本請函

送至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鍾松晉老師收（地址：

640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段 123 號）。 

B. 請將所送資料電子檔名加註「115學年度○○（學校名稱）高級

中等學校原住民族學習場域計畫」，計畫電子檔請依指定格式上

傳至雲端資料夾。 

(二) 地方政府所轄學校： 

A. 請依要點及實施計畫 115年 6月 15日將公文及紙本計畫書一式 1

份函報至本署(若以郵件逕送，請於信封袋封面加註「115學年度

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學習場域計畫」)。公文副本請函送至國

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鍾松晉老師收（地址：640雲林

縣斗六市大學路 3段 123號），並將縣市彙整表電子檔寄至計畫

信箱(ab.newcampus@gmail.com)。 

B. 請將所送資料電子檔名加註「115學年度○○（學校名稱）高級

中等學校原住民族學習場域計畫」，計畫電子檔請依指定格式上

傳至雲端資料夾。 

（二） 審查作業： 

1.審查方式：本署受理計畫申請後，得組成審查小組，就地方政府及高

級中等學校申請案審查之；必要時，得請申請學校修正計畫內容。計

畫書及補助金額經審查通過核定後，由本署函知申請學校。 

 

 



2.審查基準：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細項 

(1) 課程設計與教學規劃 

1.課程設計與原住民族教育之關聯性 

2.課程內容的文化正確性 

3.教學活動創新多元性 

4.課程實施節數(週次數)與效益 

5.外部資源運用與連結 

(2)-1 原民校園環境營造總體規劃 

1.課程設計與施作項目關聯性 

2.營造教學場域之適切性與必要性 

3.營造空間與族群文化的關聯性 

(2)-2 原民學習場域設備購置規劃 
1.設備購置之適切性與必要性 

2.設備購置與教學之實用性 

（3） 計畫整體內容規劃 
1.執行項目及內容敘述之完整性 

2.計畫內容周延性及可行性 

（4） 預算編列及後續維護 
1.經費編列之合理性 

2.後續管理維護機制 

 

九、 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 申辦學校經審查核定為受補助學校者，應依年度核定經費額度及審查意

見修正計畫書函報本署核撥經費。 

（二） 各主管機關應依本部與所屬機關(構)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

助款處理原則規定，計畫型補助款案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

編列相對配合款。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相對配

合款比率最低為 18%；第二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最低為 16%；第三級

者，相對配合款比率最低為 14%；第四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最低為 12%；

第五級者，相對配合款比率最低為 10%。 

（三）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受補助對象

為地方政府者，各計畫總額或部分金額涉及發包者，應依計畫核定總額

級距比率，按完成發包後金額辦理經費調整及撥付。 

（四） 本案經費應專款專用，計畫結餘款應全數繳回。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

期間屆滿後 2個月內，檢附計畫經費收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包括購置

設備清冊及照片、經費支用明細、成效說明及實際使用情形等）相關資



料及應繳回之款項（無則免）1式 2份報本署辦理結報。 

（五） 計畫及經費經核定後，如需於總經費不變之前提下，變更計畫內容或調

整項目數量及單價，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規定，敘明原因並函報本署。 

十、 督導考核： 

(一) 本署及專案輔導團隊得每月或定期召開進度工作會議，並得就學校辦理

情形，必要時將實施專案輔導，請辦理計畫之學校配合訪視，並作為將

來審查核撥相關補助經費之參據。 

(二) 地方政府應督導所屬學校執行招標採購事宜，並定期回報學校執行進度，

俾使後續經費調整及請撥於當年度如期完成。本計畫辦理成效優良之相

關人員，得予以獎勵。 

(三) 計畫如因故無法執行，應事先函報本署辦理計畫註銷及繳回補助款項。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應依「政府採購法」、「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行政程序法」、「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實施辦法」及建築相關法

令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委託設計監造費之支用，應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規定辦理；工程管理費之支用，應依「中央政府各級機關工程管理費支

用要點」規定辦理。 

(三) 本計畫執行期間，受補助學校應妥善留存計畫相關圖文紀錄，並配合本

署委託專案團隊繳交計畫相關紀錄，辦理成果展示及宣傳，或辦理成效

調查工作。 

(四) 本計畫規範及期程由本署依實際執行需要調整，若有未盡事宜，請依相

關法規辦理；如與特殊情形，經本署同意後另行發文公告。 

 


